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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溺水安全应急预案
[bookmark: _GoBack] 
为预防学生突发溺水事故，确保学校各项应急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稳定社会秩序和校园秩序，根据教体局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本校工作实际，特制订本应急预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实行防溺水学校领导负责制，快速、及时、有效地处置学校防溺水工作中出现的各类突发性事故。采取有效措施，立足学校，坚持自保、自救，防大灾、保安全，确保不出安全事故。
二、防溺水安全教育领导小组
工作领导小组：
组  长：胡修伟
副组长：刘  波 吴成立 时荣生
成  员：王洪岩 杨振宇 庞金聚 徐清岭 唐钦航 张东 
张光强 朱敦民  陈自强 曾春松 王丽丽 丁新超 张  健
及全体班主任
领导小组职责：
1.加强对学生预防溺水事故的安全教育，增强师生的自我防范意识。
2.利用班会、升旗仪式、板报、橱窗等对学生进行防溺水安全的教育。
3.每年初夏时节，发放“关于加强学生安全教育致家长的一封信”，明确责任，加强教育。
4.当发生学生溺水时，领导小组要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抢救并报告上级，请求110、120救助。
5.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和事故善后处理工作。全面负责指挥协调应急演练工作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及时发布命令，启动预案。
三、预防方法、安全教育
（一）水中自救与救生
[bookmark: _GoBack]一般在水中所发生的意外事件，通常由于两个原因：一是惊恐慌张，人身处在险境时，会因紧张而导致肌肉收缩、身体僵硬，从而导致活动力降低。二是体力耗竭，不断挣扎，将体力耗尽，减少生存机会。
自救方法：发生溺水事故时，必须镇定冷静，了解自己所处环境，并利用本身浮力或身边物来自救求生。水中自救基本原则为：保持体力，以便在水中维持最长时间。为达到此要求，必须缓和呼吸频率，放松肌肉，并减缓动作。
水中求生基本原则为：利用身上或身旁任何可增加浮力的物体，使身体浮在水上，以待救援。
（二）防溺水知识
1.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、湖边、江边、水库边、水沟边、池塘边玩耍、追赶以防滑入水中。
2.严禁学生私自下水游泳。
3.严禁学生私自外出钓鱼，因为钓鱼蹲在水边，水边的泥土、沙石长期被水浸泡而变得松散，有些水边长年累月被水浸泡还长了一层苔藓，一踩上去就容易滑入水中，即使不滑入水中都有被摔伤的危险。
4.教育学生暴风雨天气不在路上行走，河水暴涨时不强渡强涉。
5.鼓励学生检举下河洗澡的学生，将其上报学校，由学校和家长配合进行批评教育。
6.在坐船时，一旦遇到特殊情况，一定要保持镇静，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，不能轻率跳水。
7.如果出现有人溺水，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。
8.遇到大风大雨、大浪或雾太大的天气，最好不要坐船，也不要在船上玩。
9.如果不慎滑落水中，应吸足气，拍打着水，大声的呼喊，岸上的人应马上呼喊大人救援，并找附近的长树枝、竹子、草藤等，便于抛向落水的人抓住，如果没有大人来救援，岸上的人应一边呼喊一边马上脱掉衣服、皮带并把它们接起来抛向落水的人。
10.如果不幸溺水，当有人来救助的时候应该身体放松、让救助的人托住腰部。
11.当自己特别心爱的东西，掉入水中时不要急着去捞，而应找大人来帮忙。
四、日常管理
1.学校要建立健全预防学生溺水事故的安全防范制度。把任务落实到部门、班级，实行各负其责的防范工作机制。
2.学校应当在校内水池等易发生溺水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、加装防护设施。
3.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的春（秋）游、集体劳动或者社会实践等时，活动地点或途中有河流、湖泊的，要落实预防学生溺水事故的相关措施。
4.每年暑假前，学校要印发《防溺水安全教育致家长的一封信》，通过家庭访问、家长会等形式，加强学校与家长的联系，增强家长防止孩子溺水的安全意识和监护人的责任意识。
5.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协调有关部门，加强农村和城市近郊河流、池塘、水坝附近的管理，设立安全警示牌，并在事故多发地设立安全巡视员或义务监督管理员。
五、溺水事故发生时的应急措施
1.如果学生因游泳而发生溺水事故，第一个发现者应立即呼救并设法营救，但应当注意保护自己，同时要报告学校。
2.学校接到学生溺水的报告后，应立即赶赴事故现场，组织救援，并立即向教体局报告，必要时拨打110、120求救。
3.动用一切器材对溺水者进行营救，给溺水者做人工呼吸，尽快救醒溺水者，减少伤亡程度。
4.第一时间通知溺水者家长。
5.尽快将溺水者转移到附近的医院去治疗。
6.如果发现溺水者死亡，必须马上如实地向校长报告，校长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死亡情况，并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事故后的处理工作。
六、事故处理
1.报告程序。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的单位，应立即将事故概况报告教体局和公安部门。
2.时间要求。发生特大安全事故，应尽最快的速度报告事故，在1小时内要向教体局报告。
3.报告内容。报告内容要简洁明了，报告内容应包括事故发生时间、地点、事故类别、初步判断的事故原因、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等情况。
4.学校发生学生溺水事故时，学校应当按照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规定的原则、程序等，及时实施救助，并进行妥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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